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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热线

开了两年的门头成违章房？
出租方称与冠县路街道办有委托协议，但该街道办已不存在
文/片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普集路 18号的三
个桥洞因长期处于卫
生死角，被原冠县路街
道办事处城管科委托
给海圆梦商贸公司管
理，后者在桥洞中盖起
板房对外出租。然而近
日，在此经营店铺的业
户却被告知，板房是违
章建筑需要拆除。出租
方让业户找街道办讨
说法，而街道办则表示
当初的负责人早已更
换。拿着签了5年租期
的合同、看着苦心经营
的小门头，业户们满脸
迷茫。

拾荒老汉

垃圾桶旁晕倒

本报 11月22日热线消息（记者
李珍梅） 22日上午8点40分许，浮山
后四小区附近一垃圾桶旁边，一位拾
荒老汉突然晕倒。老汉被送往青医附
院东部分院治疗清醒后，不说姓名也
不说家庭住址。院方正联系警方帮忙
寻找老汉家属及地址。
“一个捡垃圾的老汉，突然口吐白

沫晕倒了。”22日上午8点40分左右，
市民潘先生向本报反映，浮山后四小
区26号楼附近一位在捡垃圾的老汉，
晕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围观
的路人见状后，立即拨打120，老汉被
送往青医附院东部分院。

9点15分左右，记者赶到青医附
院东部分院急诊部抢救室，看到老汉
躺在担架上做心电图检查。老汉胳膊、
腿都能动，就是不能说话。老汉的主治
医生张医生表示，老汉被送过来时身上
没有任何联系方式，只看到腰部挂有一
串钥匙。随后，医院给老汉进行了抽血
检验并做了头部、胸部的CT检查。“他
不能说话，也不知道他以前有什么病
史，家属也联系不上。”张医生说。

下午4点左右，记者从张医生处
了解到，老汉被检查出是脑出血。“上
午他不能说话，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此时，老汉已经能够开口说话，可医护
人员问及他的名字和住处时，他却不
告知。
“问他叫什么名字也不说。问他家

庭住址，一会说是江西的，一会说是广
西的。”随后医院联系了110，欲找警
方配合找到老汉的住址和家属。

（奖励线索提供人潘先生30元）

板房未办理任何临建手续
“冠县路街道办事处早在2008年行

政区域重新划分时就不存在了，变成了
现在的小港街道办事处。”22日上午，
小港街道办事处的张副主任说，签订协
议的负责人早换了，而这片板房也没有
办理任何规划、建设等手续，且在收到
限期拆除通知后也没有及时补办任何临
建手续。

“区里最近展开了违章建筑及脏乱
差地段的排查，这里的板房也被列入其
中，从法律上来讲，这里的确是违章建

筑啊。”22日，赶赴现场打算拆除违章
建筑的市北区城管执法局小港中队的执
法人员不得不停止了拆违工作，中队负
责人表示，中队考虑到业户需要时间搬
离，早在10日时便通知了海圆梦要求他
们尽快安置业户。该负责人表示，当初
的街道办事处虽然将该处卫生委托给海
圆梦管理，但却没有让对方在此盖板房
出租谋利，公司的这种行为本身已经违
规了。但考虑到业户们的利益，中队不
能强拆板房。

租来的门头房成违章建筑
市民王金国在普集路18号租赁了一

处50平米的板房经营小超市，按照当初
与出租方青岛海圆梦商贸公司（以下简
称海圆梦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他可
以从 2008年一直经营到 2013年8月19
日。前几天，房东海圆梦公司突然拿来
一张城管部门下发的限期拆除通知书，
告诉他们这里被列入违章建筑即将拆
除。

据悉，该板房没有房产证和任何临
建许可手续，却有一份协议书。该协议

的甲方是冠县路街道办事处城管科，而
乙方是青岛海圆梦公司，签订日期是
2007年10月26日。从协议书中记者了解
到，自2005年渤海路段建设了高架桥
后，桥下就一直有非法倾倒者在夜间倾
倒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街道办事处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却未能改变此处卫生脏
乱差的现状，因此才特将该处卫生管理
委托给海圆梦公司管理。在委托事项
中，有“利用板房或围墙围栏好，防止
卫生死角再发生”的字样。

街道办无权

委托土地用于谋利

海圆梦公司的有关负责人逄
敏说，虽然双方未在协议中表明
公司可利用该地块进行经营，但
公司投入了近 9万元进行整改。
逄敏认为，公司对此进行了投资
就应该同时有开发的权利，因此
按照协议在此搭建板房是合理合
法的。“如果要强拆，公司会按照
协议退租，但却不能承担多余的
赔偿。”

对此，山东华鲁律师事务所
的隋思玉律师指出，原冠县路街
道办事处城管科虽然对该处土地
有维护卫生秩序等职责，但却不
能将地块委托给公司用来经营谋
利。“土地是国家资源，一个科室
无权代表国土部门处理这块土
地。”隋思玉认为，委托方无权处
理该土地，因此当初签订的协议
也可以视作无效。

拾荒老汉正在接受心电图检查。
李珍梅 摄

租赁合同还有三年才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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